
转发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
皖教高函〔2014〕18号
省属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现将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[2014]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我省组织开展2014年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范围
本次教材推荐范围为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正式出版（以版权页的出版日期为准）的供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使用教材。鉴于全册/成套教材一般出版周期较长，故此次按全册/成套整体推荐的教材，允许其中部分教材出版时间范围扩大至2006年1月。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”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及涉及课程的教材，不在此次推荐范围内。
二、推荐原则
第二次推荐遴选工作切实贯彻实施“十二五”规划教材精品战略，注重教材内容质量、出版质量和使用效果，继续坚持如下原则：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鼓励推荐使用面广、效果好、影响大的基础课程教材、专业核心课程教材、实验实践类教材。
（二）锤炼精品。鼓励推荐长期用于本科教学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、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修订完善的优秀教材。
（三）改革创新。鼓励推荐体现学科行业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成果，反映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最新趋势的教材。鼓励推荐根据教学需求建设的数字化教材。
（四）特色鲜明。鼓励推荐满足各类高等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的、特色鲜明的教材。请各校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的推荐范围、原则和类型，择优进行遴选推荐。
三、推荐类型
各校从本校教师为第一主编、目前用于本科教学且使用效果良好的教材中择优推荐。
本次推荐采用单本、全册、成套三种推荐类型，取消系列教材推荐类型。全册教材（上、中、下册等）、成套教材（理论教材与实验教材等配套出版，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配套出版等）可按全册或成套整体推荐，也可按单本推荐。全册或成套教材须所有单册全部出齐，且全部推荐，方可按全册或成套整体推荐，占一个推荐名额。按全册或成套整体推荐的教材，遴选时所包含的所有教材均须达到规划教材标准方可入选。
四、推荐限额
我省推荐限额为39种，各校推荐限额为：“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”立项高校或省部共建高校每校限报10种，其他冠名“大学”的高校每校限报8种，其余本科院校每校限报5种。
五、推荐方式及步骤
各高校须于2014年4月25日之前，将学校推荐公文、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遴选推荐汇总表、 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遴选推荐申报表、佐证材料和推荐教材样书均一式两份报至教育厅高教处，同时将汇总表和推荐表的电子版（汇总表按照“学校名称.xls”命名，推荐表按照“推荐单位+推荐汇总表序号.doc”命名）发送至ahgjc@ahedu.gov.cn；我厅将根据各校规划教材遴选推荐情况，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省级评审，并在规定的限额内向教育部推荐。
六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彭璐、杨剑，联系电话：0551-62831841。

